
经济评论　2001 年第 4 期 ECONOMIC　REVIEW　No14　2001

论　　地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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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我国的土地交易已成普遍现象, 在地价问题上, 理论上无共识, 实践上极混乱。用土地的劳动价

值存量和产权价格两个因素, 理顺地价关系, 规范土地价格 (地价)、出让金、转让金三种价格形式, 为地价

的正本清源、规范管理提供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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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以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转让为特征的土地交

易, 已成为普遍现象。然而, 对于土地的价格 (以下简称地

价) , 在理论上尚未形成共识; 在实践上, 各地政府制定的地

方性法规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地价的本源是什么? 地价如

何决定? 地价的构成如何? 土地交易收益怎样处理? 这是不

可回避的理论与现实课题。

一、地价的本源

地价是土地交易的尺度, 地价的本源是“尺度”的内核。

关于地价本源问题的理论根源有两种经济思想体系。一是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 二是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前者从

劳动价值论出发, 认为土地价格,“是一个不合理的范畴, 因

为土地 (天然之地——引者注) 不是劳动产品, 从而没有任何

价值。”①后者从土地的效用和稀缺性出发, 认为地价由土地

效用决定, 其变化则由稀缺程度所决定, 用使用价值来解释

价值或价格, 回避了地价的来源。笔者认为, 马克思的地价理

论, 不仅科学地揭示了地价的本源, 而且完全能够满足指导

地价实践的要求。因而有必要对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作一简短

的回顾。

(1)地价是土地收益的资本化。土地的购买价格, 是土地

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②土地价格无非是出租土地的资

本化的收入, ③地租是土地价格的内核。

(2) 地价的本源是剩余价值。“一切地租都是剩余价值,

是剩余劳动力的产物。”④地租是租赁土地的价格, 地价是购

买土地的价格, 两种价格形式, 没有本源的差别, 只不过因交

易形式不同而异罢了。

(3)地价的本质。地租、地价的存在是以土地所有权的存

在为前提的。两者都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⑤

(4)土地可以被出售。这是由于土地具有使用价值, 由于

土地所有权的存在, 由于它可以被独占, 更由于资本化的地

租或资本化的贡赋的存在。因此,“土地也像任何其他交易品

一样可以出售”⑥。

(5)地价的存在具有正当性。这是由于土地所有权在一

定的历史背景下、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 具有正当性⑦。虽然

“土地所有权并不是创造这个价格组成部分的原因, 也不是

作为这个组成部分的前提的价格上涨的原因”⑧, 但这种所有

权使他有权不让别人去经营他的土地, ⑨不论别人出于何种

生产目的, 只有必须向土地所有者纳贡时, 土地才能成为他

的投资场所βκ。

(6)土地的完全价格。让渡土地, 地上的一切固定附属物

随同转移。土地的完全价格包括土地资本和真正的地租资本

化。前者是投入并固定在土地上的资本, 是固定资本, 后者是

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

总之, 马克思不仅以严密的逻辑力量揭示了地价的本

源, 不仅没有否认地价存在, 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

阐述了土地可以被出售, 地价存在正当性。马克思的地价理

论, 为我们从理论到实践, 对地价问题正本清源提供了依据。

二、地价的决定
地价源于剩余价值, 换个说法, 即源于剩余产品的价值。

这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 达成共识的不可动摇的前提。在

这一基本前提下, 必须进一步分析地价的决定因素。根据马

克思的分析, 笔者的结论是: 土地价格由劳动价值和土地权

属两大基本要素决定, 我将其称之为地价双重决定βλ。

1. 劳动价值——土地价格首要的决定因素

现代经济是城市经济, 土地的出让、转让在城市占有绝

对优势。因此, 我们可以把讨论问题的视野集中到城市地价

决定上。为什么城市土地比农村土地具有更高的价格? 为什

么市中心比市郊、繁华地段比偏辟地段的地价高? 通常的回

答是前者具有较高的生产力。进一步, 为什么前者具有较高

的生产力? 回答只能是: 城市、市中心、繁华地段上, 人类投入

的劳动多、积累的社会劳动量多 (天然因素, 主要是位置优势

除外, 这是形成级差地租的原因)是最根本原因。离开了人类

劳动的大量积累, 市中心、繁华地段就无法形成, 城市亦不复

存在。因而土地投入劳动量的差异, 地段上物化劳动存量的

差异, 即马克思所说的土地资本存量的差异, 是形成不同地

段生产力差异的根源, 也是造成不同地块价格差异的症结之

所在。这是地价与劳动价值关连的核心点。

地价的劳动价值决定, 有着丰富的现实的表现形式。其

一, 直接劳动投入, 是把土地改造成适合于某种使用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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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成本。具体包括: 土地的平整、地质的改良、依附或隶属

土地的附属物等劳动投入, 这是地价中的土地资本的主要部

分。其二, 与土地主导使用功能相配套的劳动投入, 主要表现

为基础设施的投入。主要有: 水电气系统、道路系统、通讯邮

电系统、信息传播系统、园林绿化系统、文化教育、医疗卫生

设施以及生产、生活服务的设施。这些设施不一定依附于地

块上, 但与地块的主导使用功能关联, 从而构成土地价值的

组成部分。这个组成部分的多寡, 是区别地段繁华与否的尺

度, 从而也是决定地价高低的重要因素。其三, 地块周边关联

环境的间接劳动投入。这种投入虽不增加地块本身的劳动价

值含量, 也不是出于改善地块质量的直接目的。但这种周边

环境投资, 对地块升值具有波及效应, 从而形成地块所有者

的级差收入。

2. 土地权属——土地价格的外生增量

土地权属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经营使用

权、收益权、处分权等权能, 是土地的社会存在形式, 或土地

的人格化。一般地分为物权与交易权。βµ为了便于后述分析的

简化, 结合我国的国情, 土地人格化权属关系, 可分为三个层

次: 国家——城市土地所有权者, 地方政府——城市土地占

有与支配权者, 企业与居民——城市土地经营使用权者。土

地权属关系反映对土地资源的所有、占有与支配、经营与使

用的法权。这是自奴隶社会以来存在的事实, 并且如马克思

所说具有正当性。他说:“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

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 把

自然界当作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理, 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

值的源泉, 因而成为财富的源泉。”βν我们知道, 纯粹的天然之

地不是劳动产品, 但有使用价值, 土地是财富, 并且是财富之

母。从土地是财富以及土地权属的正当性和在财富创造的前

提中,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 土地是财富, 在商品经济社

会里, 意味着它具有交换价值, 土地与其他社会财富交换的

量的比例, 必然要取得一般商品交换的同一价格衡量方式。

其二, 土地是财富的源泉, 具有带来更多的财富的天然职能,

土地所有权的存在, 使之变为财富的“本钱”。其三, 土地是劳

动创造价值的自然条件。劳动者创造价值离不开土地, 并且

要把它变为隶属于自已的东西, 劳动才能成为创造使用价值

和价值的源泉。其四, 土地权属一旦成为支配财富生产和分

配的力量, 让渡土地权属, 必然要在经济上得到报偿。其五,

土地交易的实质是产权关系的改变。这种交易不会增加现实

财富量, 而仅仅是土地权属关系的调整。说到底是借助商品

交换的形式来实现土地资源的最有效利用。这样, 要取得土

地的使用权, 就必然要改变土地权属关系, 而改变土地权属

关系, 就必然在经济上付出代价。土地权属所要求的贡赋, 是

土地价格的外生增量, 使得土地的交易价格高于土地的价

值。其六, 土地段周边硬环境的改善及其投资, 对土地的价格

产生升值效应, 这种外生的价值增值, 是土地位置优势的级

差收益, 并归土地的产权者所有。

这样我们可以得一个基本结论: 地价是一个涵盖土地劳

动价值量和产权价格量的完整价格, 前者是土地资本存量,

后者是地租的资本化。

三、地价的构成
地价的构成是土地完全价格的内部构造。对土地劳动价

值和土地产权价格含量的具体分析, 明晰土地价格的因子,

是揭示现实的土地交易价格构成的逻辑思路。

11 地价的范围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其一, 认为地价是地租的资本化, 指纯粹的天然地的价

格, 不包括土地资本投资存量的价格; 其二, 认为地价是土地

的完全价格, 包括地块上土地资本的价格和土地产权的价

格。这种观点认为按照土地交易原理, 土地所有权转移 (集体

地转为国有地) 与土地使用权转移规则, 土地上的附属物随

之转移。因而, 作为土地交易尺度的地价, 应该是土地的完全

价格。

戚名琛先生将地价范围的争论归纳为两类不同的观

点: βο

第一类: A 1——地价= 出让金;

A 2——地价≠出让金。

第二类: B 1——地价= 租赁年期内各年地租现值之和;

B 2——地价= 出让金+ 基础设施投资等开发费

用+ 征地费用;

B 3——出让金= 地价+ 基础设施投资等开发费

用+ 征地费用。

尽管上述归纳尚可商榷, 但起码反映了实践中地价构成

的混乱状态。

土地价格这一名称的使用, 在实践中亦极为混乱。即使

是对土地使用权出让这一种交易形式的价格, 其说法亦大相

径庭。主要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简称出让金)、用地价βπ、地

价βθ、批租地价βρ、出让金 (即地价款) βσ、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款

(含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市政配套设施费用, 以下简称地价

款) βτ , 等等。

在地价的理论归纳上, 最为流行的公式是:

地价 (出让金) = 土地取得费用+ 土地开发费用+ 地租

地价= 出让金= 年地租÷资本化率

这些足以说明, 在地价问题的认识上, 现实是何等的混

乱。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主要是: 其一, 未能区分土地交易的

范围。是土地使用权的转移, 还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同时

转移? 其二, 未能区分土地交易的主体。是土地所有者, 还是

土地使用者。土地交易的主体不同, 土地交易的产权内容不

同, 交易价格的构成因素必然不同。离开了讨论问题的前提,

就只能各唱各的调了。

2. 地价的层次

依土地交易主体不同, 交易的内容不同, 地价应分为三

个层次加以讨论。

(1)土地的完全价格。它是包含土地所有权、占有与支配

权、土地的经营使用权及其对应的处分权在内的权属总体转

移和土地附属物 (或土地资本) 随同转移的价格 (简称地价)。

这种情况, 适用于两种土地公有制所有者之间的转移, 在现

实生活中, 只存在集体土地向国有土地的转移。

(2)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它是国家主体出让国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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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的价格。对此应当分出让者 (所有者) 和受让者 (使用

者)两个主体加以讨论。从出让者 (国家)的角度看来, 出让的

是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者所获得的只能是土地使用

权让渡的价格, 而不是完全的土地价格。为区别起见, 同时基

于约定俗成的原因, 可称之为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简称出让

金)。从受让方看来, 土地使用权的取得, 土地上的附着物随

同转移, 受让者支付的价格, 应包括土地资本和出让金。由于

土地使用权出让这种土地交易主要发生在城市, 城市经济又

以国有经济为主体, 且由地方政府代行国家主体行使土地交

易职能。因此, 可以将出让者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价格与受让

者实际支付的价格统一起来, 称之为出让金, 并由地方政府

将包含土地资本在内的总收益, 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分

配。

(3)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价格。它是土地使用者在其土地

使用期内将土地使用权再次转让的交易价格。可称之为土地

使用权转让金 (简称转让金)。其价格范围包括土地资本净值

和土地使用权净值。这里的“净值”, 是一个与使用期相关联

的概念。假设土地使用期为 50 年, 土地使用者改造土地和附

属物等土地资本累积投资为 1000 万元, 支付出让金为 1000

万元, 这 2000 万元是 50 年使用土地的原始价格, 如同固定

资产的原值概念一样。“净值”则与固定资产的净值 (实际价

值)不同, 它仅仅是与土地实际使用期相关的一个概念。如在

土地上植树, 植树的费用 (含植树的初始费用和养树的追加

费)包含在土地资本中。20 年后, 树木的真实价值增大, 但随

着土地使用期的减短, 土地资本净值却逐年下降。20 年后转

让该土地, 转让金只能按 30 年计算。更进一步,49 年后转让

该土地, 不管土地的附属物和土地使用权价格增大 10 倍、

100 倍, 该土地使用权净值只相当于第 50 年那一年的租价。

依法律规定,50 年后, 土地的使用权连同其附属物都将转移

到土地所有者手中。香港和澳门回归可作例证。土地转让不

仅发生在生产者、经营者之间, 而且也会发生在个人之间。住

宅二级市场, 职工购买的公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出售, 尽管

出售的标的物是房屋, 但土地使用权也同时转移。这种情况,

也属于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只不过我国目前尚未对这类用地

的使用期作出具体的规定罢了。χκ

3. 地价的构成公式

土地的价格, 是土地的交易价格, 因土地交易的形式和

内容不同而异, 不论将土地交易贯以何名, 或称之为出售、买

卖、租赁、出让、转让等, 实质则是以一定的经济代价实现土

地权属的转移, 即占有、使用、处分土地及收益权利的转移。

实现产权 (不论是所有权、还是使用权) 转移, 都有一个价格

尺度, 只不过这个尺度的“长短”不同罢了。依上分析, 提出以

下三个公式:

(1)土地的完全价格= 土地劳动价值存量+ 产权价格

劳动价值存量表现为土地资本, 它包括土地改造、地质

改良的投资存量, 附着土地上的一切属物的价值量; 与土地

主导功能相关的设施投资的分摊额。其量的确定与商品的价

格确定方法完全一致。产权价格, 由土地的权属关系决定, 是

土地产权的经济实现形式, 是地租的资本化, 其中地租包括

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

完全价格适用于集体土地向国有土地转移这种土地交

易形式。按《土地管理法》的规定, 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属劳

动价值存量性质的费用,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属产权价

格性质的费用。产权价格的确定, 按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

总产值, 不得超过 30 倍计算χλ。尽管这里使用的是总产值, 而

不是年纯收益, 尽管这里使用期是 30 年, 而不是永久的土地

产权, 但仍可以将其转化为地租资本化的产权价格。即:

前三年平均总产值×30= 年地租÷资本化率

至于产权价格是否合理, 因为“征用”性质的原因, 就无

须作过多的讨论。

(2)出让金= 土地劳动价值存量+ 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

出让金是国家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土地使用权出让

价格是有限年内土地使用权应得年地租的资本化。这里有两

点需要说明: 其一, 这里的年地租量, 不是完全地租含量。因

为国家保留了土地的所有权, 出让的只是有期限的土地使用

权。在出让期内, 地租总量应当在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进行

分割。也就是说, (2)式中的土地使用权出售价格就是要小于

(1)式中的产权价格。 (1)式中交易的对象是完整产权, 而且

是永久性的完整产权。 (2) 式中仅仅是以土地的使用权为对

象, 而且是有期限的土地使用权。其二, 出让金总量实际是受

让者支付的价格, 不能完全等同出让者应得的收益。原因是,

在此土地上, 可能已经存在着产生了土地资本的使用者。在

城市这种现象尤为普遍。只有在未开垦的处女地初始出让

时, 即不存在土地投资时, 出让者所得收益与受让者支付的

价格才能相等。

(3)转让金= 土地资本净值+ 土地使用权净值

转让金是土地使用者之间转让土地使用权的价格。本式

用土地资本净值替换了土地资本存量, 用土地使用权的净值

替换了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净值的概念类似于固定资产的净

值, 又不等同于固定的资产的净值。原因在于固定资产的净

值是现时价值, 而本式的净值是剩余土地使用权只能得到的

价值。列举一个极端的例子,50 年土地使用权到期, 原土地

使用者将土地连同其上的土地资本归还给土地所有者, 这时

转让金为零。因此, 转让金的确定, 不管土地资本是否完好,

不管土地上的房屋等设施尚可使用多少年, 不管土地使用权

回到土地所有者手中后, 有多么高的价格, 原土地使用者将

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新的土地使用者, 只有按土地使用权的剩

余使用年限来确定转让金。依上文 2000 万元的例子, 按简单

平均方法计算, 在 20 年时转让土地, 其转让金只有 1200 万

元, 而不是 2000 万元。转让金的变化规律是, 土地使用权的

剩余使用年限愈短, 转让金愈低, 且降低的程度呈加速的趋

势。到土地使用期终止时, 转让金为零, 土地使用者无权转让

土地。

三个基本公式, 基于土地价格双重决定, 对不同的主体、

不同的交易范围在文字表述上作了区别:

完全价格——土地所有权的交易, 适用于国家征用集体

土地。

出让金——土地使用权有期限的交易, 适用国家出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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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地的使用权。

转让金——土地使用权剩余年限的交易, 适用土地使用

者转让土地的使用权。

四、几个实际问题的说明
1. 地价、出让金、转让金的使用问题

一般意义上的土地价格, 是指土地的完全价格, 由土地

的劳动价值和权属关系所决定, 表现为土地资本存量与地租

资本化之和。结合我国的国情, 从土地交易对象内容看, 有土

地所有权转移价格, 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 土地使用权转让

价格三类不同的价格。它们分别适用于土地产权转移, 土地

使用权出让与转让三种交易形式。建议对地价、出让金、转让

金的使用, 作出明确的法律和政策规定, 以便造成不必要的

理论纷争与实际工作的混乱。

2.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地价原理与从实际出发问题

马克思所讲的地价, 是地租的资本化。本文中所述的产

权价格与此一致, 是包括含土地所有权在内的完整的产权价

格。马克思没有把土地资本列入地价的范围, 而是作为固定

资本看待。这与马克思分析问题的前提有关, 即在交换过程

中, 固定资本等物化劳动的价值只是发生转移, 不发生增殖。

马克思将土地资本看作常量, 主要是为了讨论地租从何而

来, 也就是剩余价值的分割问题。我国的现实是, 除土地租赁

外, 土地交易有转移、出让、转让三种主要形式, 且土地使用

权出让是最主要的形式。而在交易过程中, 随着土地产权的

转移, 土地资本也同时转移, 因而无论是哪一种交易情况, 都

必须考虑土地资本转移的含量。在土地使用权出让问题上,

即使对土地资本存在而不论, 也不能简单地将地租资本化等

同于出让金, 因为这种出让不是完整的产权, 而地租是完整

产权的经济实现形式。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只能是与土地使用

权对应的地租量的资本化。

3. 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收益的分割问题

土地交易所形成的收益, 应在不同的权属主体中进行分

配。国家只有在具有完整的土地产权时, 才能出让土地的使

用权, 并保留所有权。土地的实际占有与支配由地方政府行

使。在出让土地的使用权时, 国家让渡了一定年限的使用权,

地方政府让渡了这个期限内的占有权和支配权, 土地资本投

资者让渡了土地资本净值, 受让者支付出让金取得一定期限

的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因此, 土地出让金总额, 必然要

在国家、地方政府、土地资本投资者三方进行分割。土地投资

者取得土地资本的补偿额, 这个土地资本对于受让者可能毫

无意义, 甚至还要消耗一定的费用对其进行清理与拆除, 但

它是为了取得这块地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若土地资本是国家

投资形成的, 则这个部分应全部归国家所有, 若是由地方政

府投资形成的, 则归地方政府所有, 即谁投资归谁所有。剩下

的问题是: 扣除了土地资本后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益, 在国

家 (中央政府) 与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分割。现行的办法是: 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扣除 2.00～ 5.00% 土地出让业务费 (相当

土地使用权交易的流通成本) 后上交财政; 上交财政的部分,

土地所在城市财政部门先留下 20.00%, 作为土地开发建设

费用, 余下的76.00% ～ 78.40% 的收益部分的四成 (相当于

出让金总额的 30.40～ 31.36% ) 上交中央财政。χµ从文件规

定看,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分 4 个部分。(1)交易成本占 2.00～

5.00%; (2)土地所在城市留作城市土地开发建设费专用基

金 占 19.00～ 19.60% ; ( 3) 上缴中央财政占 30.40% ～

31.36% ; (4)地方财政占 45.60～ 47.04% 。这个规定的积极

意义在于: 提供了一个出让金分割的可操作的依据。同时也

隐含地承认了土地产权分属不同主体的事实。地方政府具有

对土地的占有权和支配权, 中央政府对国有土地具有所有权

和使用权。出让土地使用权, 实际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让

渡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占有权和支配权。这也就意味着,

土地使用期终止时, 土地的使用权与占有权和支配权又会回

到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手中。这个规定的缺陷是: 对产权结

构没有作出明确的划分, 对土地资本补偿没有作出明确的界

定, 土地出让金收益分割比例确定的依据也难以令人信服。

因此, 建议明确对出让金的土地资本作出谁投资补偿给谁的

原则规定, 明确地方政府拥有国有土地的占有权、支配权, 同

时明确, 在城市规划的前提下, 出让土地使用权, 两级政府同

时让渡了出让期内的土地使用权、占有权和支配权, 以此作

为出让金收益在两级政府之间分割的依据, 并为土地受让者

合理使用与合法经营、转让土地, 奠定良好的政策法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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